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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7             证券简称：铁汉生态            公告编号：2016-176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铁汉生态”）收到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水先生的通知，刘水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于2016

年12月12日与中泰创展（珠海横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创展

资产管理”或“受让方”）签署了《大宗交易协议》。刘水先生拟将其持有的部

分公司股份以大宗交易的方式转让给中泰创展资产管理。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交易概述 

2016年12月12日，刘水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与中泰创展资产管理签署

了《大宗交易协议》，刘水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60,00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95%，以大宗交易的方式转让给中泰创展资产管理。 

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股份变动前 股份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刘水 

合计持有股份 
679,044,753 44.68% 619,044,753 40.74% 

无限售流通股 
169,761,188 11.17% 109,761,188 7.22% 

高管锁定股 
484,199,104 31.86% 484,199,104 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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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后个人类限售

股 
25,084,461 1.65% 25,084,461 1.65% 

中泰创展资产

管理 

无限售流通股 
0 0% 

60,000,000 3.95%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权益变动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人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股份转让事

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各方介绍 

（一）出让方 

姓 名：刘水 

性 别：男 

国 籍：中国  

出生年月：1969年10月  

住 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布吉镇布吉路***号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8133号农科商务办公楼7楼  

通讯方式：0755-82927368 

（二）受让方 

公司名称：中泰创展（珠海横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550 

法定代表人：赵佳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投资及资产管理；以自有资金投资；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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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财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中泰创展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三、《大宗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交易方式：刘水（甲方）将其所持有的60,000,000股铁汉生态股份在

本协议约定的交易时间段内以大宗交易方式一次或多次减持给中泰创展资产

管理（乙方）。乙方必须按本协议约定条款，以指定的账户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买入上述甲方所减持的股份。 

2、交易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12月16日，双方按照约定的数量

及价格进行大宗交易。 

3、交易股数：交易股数为60,000,000股，在约定的时间段内，由乙方选

择大宗交易的时机，一次或多次进行交易。 

4、交易价格：在交易时间段内，交易价格为铁汉生态股票前一交易日收

盘价的95%。 

四、本次交易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后，刘水先生共持有公司40.74%的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

未发生变更。 

在未来12个月内，受让人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情况并结合上市公司的发

展等因素，可能继续增持铁汉生态的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

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相关义务。 

公司已与中泰创展（珠海横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大宗交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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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但仍存在无法完成交易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转让方关于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承诺和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水先生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自发

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在上述期

限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水先生于2015年6月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10,135,135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10,135,135股转增至25,084,461股）。

刘水先生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承诺方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董事限售承诺

事项仍在严格履行中，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违反以上承诺。 

六、备查文件 

1、《股份减持告知函》； 

2、《大宗交易协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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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12 月 12 日 




